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委、人民政府，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市委各部委办，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省属驻盐各单位：

《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已经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盐城市委办公室

                       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12月29日

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招商队伍建设，打造一批精专业、懂外语、会谈判、能招商和熟悉国际规则的专业化招商队伍，现制定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三年（2017-2019年）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江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按照市第七次党代会要求，紧紧抓住“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沿海发展和中韩盐城产业园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机遇，聚焦产业强市，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突出项目为要、产业为基，重点加强开发园区招商队伍和外资招商队伍建设，提高招商效率和效益，实现在更高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强富美高”新盐城提供有力支撑。

二、基本原则

1．市县联动、合力推进。构建市、县（市、区）、开发园区、“一镇两园”四位一体的招商网络，建立全市招商队伍信息库、全市招商机构信息库、全市客商信息库、全市项目信息库等，形成市县联动、区域互动、协同推进的多层次、全覆盖招商体系。各县（市、区）、开发园区、乡镇根据各自的产业特色、资源条件等，针对招商队伍建设的薄弱环节，按照“精挑细选、严格把关、待遇倾斜、强化激励”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优配强招商队伍。

2．拓宽渠道、注重实效。按照“招考一批、选调一批、挂职一批、聘用一批、培训一批”的思路，不断创新招商队伍建设方式方法，拓宽选人用人渠道。坚持注重实效，优化境内外驻点招商机构布局，扩大与欧美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合作，深化对韩以及港澳台合作，加大与上海、苏南、深圳等发达地区合作，加强与央企合作，加快形成对内与对外双向开放的新格局。

3．优胜劣汰、能进能出。建立管理、考核、奖励、流动等机制，对招商实绩突出的招商人员进行表彰奖励、提拔重用，对没有招商成绩、不适合招商的人员及时转岗，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改革创新招商人员绩效报酬制度，将招商人员的工资、奖金与招商实绩挂钩，实现能者多得。

三、目标任务

从2017年到2019年，全市每年增加专业招商人员350名，其中每年增加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的专业招商人员100名；每年增加驻点招商机构70个，其中3年增加境外驻点招商机构30个以上。到2019年末，全市招商队伍人数达到2200名以上，其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的专业招商人员达到400名以上；驻点招商机构达到400个以上，其中境外驻点招商机构达到50个以上。

从2017年到2019年，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高新区）等纳入全市考核管理的重点开发园区，每年增加专业招商人员300名，其中每年增加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的专业招商人员90名；每年增加驻点招商机构50个，其中3年增加境外驻点招商机构20个以上。到2019年末，纳入全市考核管理的重点开发园区招商队伍人数达到1500名以上，重点开发园区招商人员占所在园区编制人数的比例原则上达到30%以上，其中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的专业招商人员达到300名以上；驻点招商机构达到250个以上，其中境外驻点招商机构达到40个以上。

四、主要措施

1．公开招考。每年在市、县（市、区）编制限额内，调剂行政和事业编制共100名，面向全国公开招考能够熟练掌握一门以上外语且熟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紧缺专业招商人才。

2．公开选调。每年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中，择优选拔100名有专业知识、了解产业经济政策、热心招商引资工作的同志，调离原单位到重点开发园区等招商一线专职招商。

3．选派挂职。每年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派100名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人才到重点开发园区等招商一线挂职锻炼2年，充实一线招商队伍。

4．合同聘用。每年合同聘用100名高精尖、复合型招商雇员和招商代理。县（市、区）、开发园区、乡镇可以市场化运作，采取合同聘用制等用工形式聘用一批招商雇员和招商代理。对招商实绩突出的招商雇员和招商代理可优先招录为事业编制。

5．培训提升。每年组织对全市招商人员进行一轮业务培训，参训招商人员达到1000人次以上，每季度举办一期招商引资知识培训班和英语、韩语等能力提升班。各县（市、区）干部培训主体班教学课程中增加招商知识、产业发展等方面内容。定期遴选优秀招商人员到国内一流开发园区挂职锻炼。
五、政策保障

1．提高工资待遇。制定《盐城市专业招商人员考核奖励指导意见》，建立以岗定薪、按绩取酬的分配机制，实行基本工资+招商引资奖金等形式，大幅度提高招商人员待遇，吸引优秀人才向招商引资一线集聚。招商人员经认定符合盐城市“515”人才引进三年行动计划“四星级人才”规定的，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2．突出项目奖励。招商人员成功引进内资项目的按照《盐城市引进重大内资项目奖励办法（试行）》（盐政发〔2013〕154号）的规定发放奖金，成功引进外资项目的按照《盐城市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奖励办法（试行）》（盐政发〔2013〕155号）的规定发放奖金，奖金由市财政承担。各县（市、区）、开发园区、乡镇可以参照市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有关招商引资项目奖励办法。

3．拓宽晋升通道。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招商人员，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优先予以提拔重用。从市级机关公开选调、选派挂职到各县（市、区）、重点开发园区的招商人员，从县（市、区）公开选调、选派挂职到“一镇两区”的招商人员，在挂职任职期间招商实绩突出、德才兼备、群众公认的，同等条件下优先进入所在县（市、区）、重点开发园区、乡镇以及所在单位的领导班子。
4．加大评优力度。对招商实绩突出的优秀招商人员，每年由市委、市政府评优奖励10名“招商引资功臣”，由市重大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评优奖励50名“招商能手”。
六、推进机制

1．加强组织领导。市重大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牵头组织全市招商队伍建设工作，研究制定政策机制，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组织开展考核表彰。各县（市、区）、开发园区、乡镇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扎实有效推进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工作。

2．加强协调推进。各县（市、区）、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扎实抓好各项政策和任务的分解落实，形成推进招商队伍建设的强大合力。组织、人事、编办、财政等部门研究制定招商人员绩效分配制度，研究解决招商人员编制，牵头组织公开招录、公开选调、选派招商人员等工作；市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局、科技局等部门和单位根据招商工作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自分工范围内招商人员的管理、培训等工作。

3．加强氛围营造。充分利用报刊、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招商队伍建设的重要作用，加大对招商引资典型的宣传，引导全市上下重视招商队伍建设，营造招商光荣、重奖重用招商人员的良好氛围。

4．加强督查考核。将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纳入全市目标任务综合考核。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加强对各县（市、区）、开发园区、乡镇招商队伍建设情况的跟踪督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建立健全招商队伍日常管理、考核、奖励、流动等机制，具体管理考核办法另行制定。

    附：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任务
分解表

盐城市专业化招商队伍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任务分解表

	序号
	任务
	牵头部门和单位
	相关部门和单位

	1
	建立健全招商队伍日常管理、考核、奖励、流动等机制。
	市重大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人才办、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农委、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2
	构建市、县（市、区）、开发园区、“一镇两园”四位一体的招商网络，建立全市招商队伍信息库、全市招商机构信息库、全市客商信息库、全市项目信息库等。
	市重大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3
	每年在市、县（市、区）编制限额内，调剂行政和事业编制共100名，公开招考专业招商人才。
	市编办、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4
	每年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在岗的工作人员中，择优选拔100名同志，调离原单位到重点开发园区等招商一线专职招商。
	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5
	每年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选派100名后备干部和优秀年轻人才到重点开发园区等招商一线挂职锻炼2年，充实一线招商队伍。
	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人社局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6
	每年合同聘用100名高精尖、复合型招商雇员和招商代理。
	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7
	每年组织对全市招商人员进行一轮业务培训，参训招商人员达到1000人次以上，每季度举办一期招商引资知识培训班和英语、韩语等能力提升班。
	市重大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8
	定期遴选优秀招商人员到国内一流开发园区挂职锻炼。
	市委组织部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

	9
	制定《盐城市专业招商人员考核奖励指导意见》，建立以岗定薪、按绩取酬的分配机制，大幅度提高招商人员待遇。
	市人社局、市财政局
	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10
	招商人员成功引进内资项目，按照《盐城市引进重大内资项目奖励办法（试行）》（盐政发〔2013〕154号）的规定发放奖金。
	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财政局
	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市科技局

	11
	招商人员成功引进外资项目，按照《盐城市引进重大外资项目奖励办法（试行）》（盐政发〔2013〕155号）的规定发放奖金。
	市商务局、市财政局
	市发改委、市工商局、市外管局

	12
	招商人员经认定符合盐城市“515”人才引进三年行动计划“四星级人才”规定的，享受有关优惠政策。
	市人才办、市人社局
	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13
	对招商引资有突出贡献的招商人员，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优先予以提拔重用。
	市委组织部
	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14
	对招商实绩突出的优秀招商人员，每年由市委、市政府评优奖励10名“招商引资功臣”，由市重大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评优奖励50名“招商能手”。
	市重大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人社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

	15
	加强宣传引导。
	市委宣传部
	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市广播电视台、各县（市、区）、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南新区

	16
	加强督查考核。
	市重大项目建设

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局（招商局）、市科技局、市旅游局、市委台办、市外办、市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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